台南市國民教育階段學生自行教育與學校協議書參考格式

學生家長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，合作學校            國民小學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，甲方為其子女學習之最佳福祉，乙方為協助學生成長及發展之教育目的，共同協議以下事項：

1、 學習方式之商定：除由家長提出之計畫書內容及進度以外，學校提供最佳需求。家長會配合定期提供學習成果資料等。

2、 群育課程：學生需返校進行與家長配合學習活動雙方協定實施。

3、 學籍之處理事宜：安排班級，提供學習協助，由學校老師協助。

4、 成績表現之協議：由家長自行考核孩子學習能力、次數或以學習檔案、研究結果當評量。再呈送學校評核。
5、 畢業及輔導學問題等配合事項：國小畢業者是否升國中或家長另有計畫，屆時再行協議。

6、 檢討及評估：甲、乙雙方議定之。

七、本協議書經雙方同意訂定，雙方共同遵守，惟如有未盡事宜，雙方得於每學期結束前修正之。

八、本協議書經學校陳報主管教育機關核准後實施。

         甲方代表：

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         住址：

         乙方代表：級任老師

         學校名稱：

    中 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